
湖州市教育保障中心

湖州市教 学研究中心文件

湖州市教 职教教研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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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教信 (⒛21)9号

湖州市教育保障中心 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

湖州市教育局职教教研室关于组织开展

2021年度精品资源开发活动的通知

各区县教育保障 (技术、信 `急 )中心、教育研训中心、综合实践

基地管理部门、家长学校管理部门,市属学校 (中小学综合实践

场所 )∶

根据《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浙江省教

育科学研究院关于组织开展 2021年度全省精品数字教育资源开

发活动的通知》 (浙教技中心 E2021〕 31号 )精神,并结合我

市教育资源建设实际,经研究,决定组织开展 2021年度精品资

源开发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参加对象

全市各级各类学校 (中小学综合实践场所 )教师、教育研究

-1—



机构、教育技术机构、教师团队(名 师工作室及学科教研大组等 )。

中小学综合实践场所包括:中小学综合实践基地、校外活动

场所、研学实践教育基地、营地、劳动实践教育基地等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2021年 4月 至 12月

三、建设内容

(一 )基础教育组 (含特殊教育、学前教育)

适用于我市基础教育阶段的微课程资源,分学科指导、兴趣

拓展和教师培训三大类:

1.学科指导类。指按照基础教育学段各学科课程标准的要求 ,

建设与主要教材版本配套的学科学习中的重难
`点
知识,以微视频

为主要形式、具有相对完整知识结构开发的微型课程资源。课程

设计合理、资源内容严谨、作品材料规范。课程内容可按学习主

题、单元模块等灵活设计,每门微课程应涵盖某个学科整个学段

中的一个学习主题或单元模块的重难点知识。

2.兴趣拓展类。指除学科教学以外,满足基础教育阶段学生

知识拓展、兴趣培养、素养提升等需要的微课程。重点推荐爱国

主义教育 (红色研学 )、 法制教育、中华传统文化、公共卫生安

全知识、经典阅读、心理健康专题类资源。

3.教师培训类。密切结合我市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,遵循

教师专业发展和成长规律,准确把握培训的目标。可从育人理念、

教学管理、专业建设、教学技能、课堂创新、教学诊断等方面着

眼,帮助教师更新观念、提升能力、破解教育教学中的现实问题。

重点推荐信 J急素养提升课程。   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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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中等职业教育组

根据教育部《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(2020— zO23年 )》

要求,遴选以公共基础课和量大面广的专业 (技能)课为主要内

容的在线精品课程资源。

1.公共基础课程。围绕中职公共基础课课程标准,以培育学

生学科核心素养为主要目标,课程设计思路新颖,教学方法符合

学科和中职学生认知特点。

2.专业核心课程。建设符合中职学生掌握专业核心知识和培

养专业核心能力的微课程,破解学习难点,指导学习方法,提升

学习效率。

3.1+X证 书课程。针对行业企业前沿技术、技能训练、工艺

改进、就业创业素养培养等主题开发微课程。

(三 )专项资源组

1.名 师专题微课程。每个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可申报微课程

1-3门 ,建设内容参照基础教育组 (含特殊教育、学前教育)或 中

等职业教育组。课程建设由名师领衔,突显工作室在教学研究和

信息技术应用上的探索成果。工作室学科带头人可以担任微课程

负责人,工作室负责人必须作为成员做好指导和把关工作。

2.家庭教育指导课。由全省中小学数字家长学校组织开发 ,

以面向家长传播先进的家庭教育理念和科学的育人知识为目标 ,

覆盖学生身心健康、生涯规划、时间管理、网络新媒体使用、家

长情绪管理、亲子沟通、有效陪伴等方面主题的微课、微讲座资

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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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数字史料馆。各级各类学校依托浙江教育数字博物馆 (网

址:http∶ //museum。 zjedu。 org),结合学校和区域教育发展历史

与现状中的红色故事,围绕
“
杰出校友
”、 “教育名人

”、 “教

育故事
”、“学校特色文化建设

”
等核心主题,建设数字史料馆。

重点展示具有学校或地方特色的教育红色印记,资源组织要求脉

络清晰、设计合理、富有特色。

4.综合实践优质课程。围绕综合实践活动形成优质的课程设

计、课程纲要和教学案例,分为装各课程资源、基地课程资源、

学校课程资源、研学课程资源、劳动课程资源五个资源类别,要

求体现师生应用场景和实践活动,具各可操作性,为提升全省综

合实践课程质量做好示范引领作用。征集对象为全省中小学综合

实践基地、校外活动场所、研学实践教育基地、营地、劳动实践

教育基地、各活动项目教研大组和普通中小学等机构或个人。

5.校园影视。师生围绕校园生活、校园文化建设等组织开发

校园影视节目,内容主题分为建党 100周年专题活动、校园文化

建设、校园微电影三类。

四、开发要求

各类作品开发具体要求详见 《⒛21年度浙江省精品资源建

设规范》 (附件 1)。

五、活动组织

湖州市教育保障中心、湖州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和湖州市教

育局职教教研室共同负责本次活动组织、指导和市级验收工作。

各区县由教育技术部门牵头,联合教研部门、综合实践基地

管理部门共同负责本区县学校的组织与推荐工作,包括微课程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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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遴选、开发团队组建、业务培训与指导、组织开发和评审推荐

工作等。

名师专题微课程的统筹设计、开发指导和审核推荐工作直接

由省高校名师工作站管理单位负责。

六、活动流程

活动具体实施步骤和要求如下:

(一 )作品申报与推荐

1.各申报单位在申报选题设计时须认真研究推荐建设主题

和浙江微课网(网址:http∶ //wk。 zjer。 cn)已经发布的微课程 ,

原则上不与已建成发布的作品主题重复。申报人根据建设内容和

要求,合理选择对应的活动类别。

2.申报单位或个人需填写 《作品申报表》(附件 2)。

(1)各类别参加省级活动的申报时间和提交平台如下表所

示:

作品组别 报送平台
报送

截止时间

基础教育组

浙江微课网

(http∶ //wk。 zjer。 cn)

9月 16日

职业教育组 9月 16日

名师专题微

课程

9月 16日

家庭教育指

导课

浙江家长学校

(http∶ //jzxx。 zjer。 Cn/)

6月 31日

参与方式见

附件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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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史料馆
浙江教育数字博物馆网络平台

(http∶ //museum。 zjedu。 Org)

9月 16日

综合实践优

质课程 浙江省智慧评审平台

http∶ //ps。 zjer。 cn)

5月 31日 前

先将 《作品

申报表》报

送至各项目

教研大组审

核后再开发

校园影视资

源

9月 16日

(2)各类别参加市级评比的申报时间和提交平台如下表所

一不

作品组别 报送平台 报送时间

基础教育组
湖州微课网

(http∶ //wk。 huedu。 net)

12月 另行通

知

职业教育组
12月 另行通

知

名师专题微课程视课程内容参加基础教育组或职业教育组。

3.各类别报送的作品,将择优推荐参加⒛21年度全省精品

资源开发活动。根据省文件要求,各类别全市可推荐参加省级活

动的名额如下:

类别 全市可推荐名额

基础教育组
ξ
丿
∩
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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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教育组
爿
叶
丬
⊥

名师专题微课程
由省名师工作站择优推送 ,

市级不负责推送工作

家庭教育指导课
°

o

数字史料馆
爿
叶

综合实践优质课程 由教研大组分配名额

校园影视
n
υ

<
丿

注:制作形式为教师出镜拍摄的微课程资源不占名额 ,

优先推荐。

4.各区县和市属学校参加省级评审的作品需填写作品汇总

表 (附件 3),于 9月 20日 前交至湖州市教育保障中心。

(二 )开发培训

参与开发的教师可以通过浙江微课网专题栏目接受网络培

训。市教育保障中心、各区县根据开发工作需要,结合本地实际

面向开发团队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和研讨交流活动,提升团队开发

水平,确保微课程建设质量。

名师专题类微课程分别由各高校名师工作站适时开展专题

培训。

(三 )应用推广

1.本次活动中经审核通过的资源将通过湖州微课网、湖州市

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等网络平台发布,供全市教师、学生使用 ,

并择优推荐参加上级活动 。

-7-



2.省级审核通过的资源将通过之江汇教育广场等网络平台

发布,供全省教师、学生使用,并择优推荐参加国家活动。部分

优秀作品将推荐出版,面向全国推广。

(四 )活动奖励

活动主办方将组织专家对本次活动开发的作品进行统一评

审。活动将评出市级一、二、三等奖作品。省级还将择优推荐参

加教育部、中央电化教育馆等组织的相关活动,部分优秀作品将

推荐出版,面 向全国推广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(一 )本次活动材料申报、作品提交和专家评审等均通过网

络开展。各承建单位和个人均须使用资源建设负责人的师训平台

账号完成网络操作 :∴ 作品信息以平台录入资料为准。

(二 )参加活动的数字教育资源须为作者本人原创,不得抄

袭他人作品,侵害他人版权。若发现作品侵犯他人著作权或有任

何不良信息内容的,一律取消活动参与资格。作品中引用他人的

音乐、图片、视频及其他资源,请在申报时予以详细文字说明,

注明出处和来源。不作说明的视为原创,由作者承担相关法律责

任。

(三 )根据自愿参与原则,作者应同意授权活动主办方享有

作品独家网络传播权,并授权活动主办方择优推荐参加教育部、

中央电化教育馆等上级部门组织的相关征集、交流、评选等活动。

(四 )联系方式

市教育保障中心联系人:陆霄明,电话:2899075,电子邮箱:

xxzxluxyQ126。 com,联系地址:湖州市教育保障中心 (湖州市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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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北路 6号 1号楼 ⒛8室 )。

附件:1。 ⒛21年度浙江省精品资源建设规范

2.作品申报表

3.作品汇总表

4.家庭教育指导课活动参与方式说明

(附件请至湖州教育网教育技术栏目下载 )

湖州

黑迪o21。。、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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